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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举措
廖 凡

2021年3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授权，全票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
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这是继2020年
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
后，最高立法机关从国家层面推动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相关制度的又一重大进展，是促
进香港政治生态重回正轨、确保“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的关键举措。

《香港基本法》序言明确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
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第159
条进一步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既是中央的宪制
权力，也是中央的宪制责任。此次修改重新
构建选举委员会，明确界别分组划分；完善
选举委员会职能，落实行政主导体制；新设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排除反中乱港分
子，切实行使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充分

彰显“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修法符合“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一国

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是“两
制”的基础和前提。《香港基本法》第12条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
于中央人民政府。”“地方行政区域”和“直辖
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表述，清楚表明了香港
特区的法律地位及其与中央的关系，“高度
自治权”是在这一既定关系框架内的自治
权，而不是相反。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分
子裹挟民意，曲解“两制”、贬损“一中”，公然
与中央政府对抗，甚至挟洋自重，勾连外部
势力图谋“港独”，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香港
繁荣稳定。通过修法弥补原有选举制度漏
洞，不给反中乱港分子可乘之机，符合“一国
两制”基本方针，有利于香港特区长治久安。

修法彰显“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一
国两制”方针从形成之初就包含“爱国者治
港”这一重要思想内涵，实行“港人治港”必
须坚持“爱国者治港”。邓小平同志早在20
世纪 80年代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
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来治理香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
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

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必然全力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反中乱港分子则不然。
此次修法新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
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
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香港特
区国安会根据香港特区警务处国安部门审
查情况，就候选人是否符合《香港国安法》关
于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者
向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由后者据此作出决定。这一制度设计，配合
对于选举委员会界别及其具体划分和产生
方式的修改和补充，旨在确保行政长官由坚
定爱国者担任，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选举委
员会和立法会中稳定占据压倒性优势，确保
反中乱港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入香
港特区政权机关，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坚实
可靠的制度保障。

修法有助于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是香港社会之本。近年来香
港经济发展遇到一些波折和困难，在百年不
遇的疫情冲击之下，住房等深层次民生问题
也愈加凸显。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但
总要有开始解决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时
候，越是需要上下齐心、同气相求。近些年
来，在反中乱港势力鼓吹煽动裹挟“揽炒”
下，香港特区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长期对

立。立法会内斗无为，社群民意撕裂，政府
正常施政受阻，纾解民困举步维艰。政通人
和，方能百业俱兴。此次修法有助于理顺香
港特区“府院”关系、消解无谓内耗、形成施
政合力、提升管治水平，有助于汇聚资源发
展经济、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应当看到，在
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势力干扰的双重冲击
下，香港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仍然表现出足
够的弹性和韧性，金融体系依然健全稳定，
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继续发挥。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依托“连接内外”的窗口和桥
梁功能，背靠中央支持其巩固提升竞争优
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顶层设计，香
港发展前途大有可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依
据全国人大授权修法，仅针对《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而未修改该法第45条和第
68条，即根据香港特区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
原则，最终达至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全部立
法会议员。这意味着“双普选”的最终目标
没有改变，也表明中央依法稳步推进香港民
主政制的诚意和决心没有改变。“法者，治之
端也。”相信此次修法必将促进香港特区拨
乱反正，以良法带动善治，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推动“东方之珠”焕发耀眼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事务办

公室副主任、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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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交易所迎来多家二次上

市的中概股企业。继汽车之家敲响上市

金钟，拉开今年中概股回归的序幕之后，

百度、B 站（哔哩哔哩）也陆续在港成功

二次上市。4月 6日，携程通过港交所上

市聆讯，开启回归之旅。中信证券此前

发布展望报告称，未来 3 年或将有 40 余

家中概股龙头集中回港。这意味着包括

香港证券市场在内的多方将收获中概股

回归的红利。

何以中概股“回巢”纷纷选中港股？

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加强对中概股监管

产生“推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港股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加强金融创

新迸发出足够的“拉力”。

一边是“堵”——美国证券市场出于

政治等复杂原因升级对中概股的限制。

3 月 24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发布公告称已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最终修正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按照该

法案要求，如果外国公司连续 3 年未能

通 过 美 国 公 众 公 司 会 计 监 督 委 员 会

（PCAOB）的审计，将被禁止在美国任何

交易所上市。中概股面临的监管将遭遇

更强不确定性。同时，法案中诸如要求

公司披露其所在国政府持股比例等规

定，显然有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倾向。

另一边是“疏”——港交所不断清除制

度障碍与壁垒，用更加开放的市场规则吸

引优质企业。自2018年4月以来，港交所

修订其上市规则，此前不能上市的“同股

不同权”公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

试的生物科技公司”均被允许在港上市，

同时中概股在港二次上市也被认可。3月

31日，香港联交所就优化海外发行人上市

制度咨询市场意见，从政策方向看，中概

股赴港二次上市的条件将被继续放宽。

目前，大多数赴港二次上市的中概

股，如阿里巴巴、网易、京东等，属于新经

济企业。这“疏”与“堵”之间，显示出香港

证券市场对新经济企业的包容与渴求。

事实上，对于中概股企业而言，赴港二

次上市益处颇多。除规避被美股强制退市

的风险外，首先，从上市便利程度看，在港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无需拆

除原有的VIE架构（可变利益实体），可节约大量时间与资金成本；其

次，二次上市可以满足公司融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再次，相较于

西方投资者，来自香港的投资者更容易看懂内地新经济企业，这种

对于本土企业的偏好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估值和市值；此外，香港

营商环境越来越趋于稳定，投资信心和资金逐渐增加；最后，在香

港和纽约同时上市可使中概股企业获得几乎全天候的交易时间。

与此同时，中概股回归港股，利好香港及内地投资者。中国

诞生了许多优质的新经济企业，其主要消费者和消费市场都集

中在中国。这些企业赴美上市后，由全球投资者共同分享企业

成长的红利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受制于投资美股难度较

大，贡献了大量消费的我国普通投资者却基本上无缘投资和享

受这波红利。在中概股企业赴港二次上市后，未来内地投资者

或将通过港股通更便捷地投资新经济企业。

对于香港证券市场而言，中概股的回归为港股多元化提供

新的机遇，成为港股拥抱新经济企业、优化市场结构、提升上市

公司整体质量的有力抓手。纵观港股近些年的构成，过去整个

市场多以传统的金融、房地产股为主体，而如今新经济股的比例

日渐增加。根据 GICS 行业分类数据，5 年前恒生指数中“新经

济”成分占比尚为16%，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9%。

如果把港股看作一方开放的“鱼塘”，把在港股上市的公司

看作“鱼”，借用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的比喻，那么港交所是

负责疏通进出水口的“管道工”。制度的建设与规则的修订让进

出水管道得以疏通，而中概股的回归，则让不同种类的“鱼”融入

“鱼塘”，让新经济股融入港股。

总之，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再添动能，

香港证券市场联通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枢纽作用愈发凸显，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更加坚定。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漫 画 王墨晗

““ 琴 澳 和 鸣琴 澳 和 鸣 ””好 风 景好 风 景
——横琴一体化区域统筹整合促粤澳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 剑喻 剑

横琴一体化区域 15个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日前在广东珠海举行，签约项目包括

中国铁建港航局总部科研办公和人才基地

项目、中国电建市政研究院总部大厦项目、

中国平安珠海生命科技港项目、碳云智能数

字生命产业园项目、横琴达安国际创谷产业

基地项目等，覆盖总部经济、生物医药、现代

仓 储 物 流 等 行 业 ，计 划 总 投 资 超 过 260

亿元。

“当前横琴一体化区域重点发展总部经

济、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这批集中签

约的项目均符合当前横琴一体化区域产业

导入方向。”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表示，

横琴将加快推动一体化区域统筹整合发展，

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提供更大的新平台、新

载体、新空间。

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这是珠海市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区

域发展新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横琴也极具现

实意义——可以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拓展更

广阔空间。”横琴新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王

彦介绍，横琴一体化区域主要包括横琴新区

北部和马骝洲水道以北面积约 26平方公里

的一体化新拓展区域——保税区、洪湾、十

字门北区、湾仔。这片区域地处珠海中心城

区的南部，东邻澳门、西与金湾斗门等西部

新城隔水相望，有着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

独特区位优势。“港珠澳大桥开通后，一体化

区域成为大桥在西岸的唯一出口，与港澳实

现路桥相连；轨道交通、主干快线与跨海大

桥的陆续建成与加速推进，又密切了一体化

区域与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的联系。”

王彦表示，在功能定位上，横琴新区是

粤澳深度合作平台，重点为澳资企业服务；

一体化新拓展区域则定位为联动发展区域，

此次签约的 15个重点项目集中分布在保税

区及洪湾片区。

“达安长期看好横琴发展，近年来已加

大投资力度，以在一体化区域建设产业基地

的方式扎根珠海、‘重仓’横琴。”横琴达安国

际创谷产业基地项目负责人张容瑜表示，项

目将投资 60 亿元建设生物医药孵化器、加

速器和共享工厂，依靠达安生态圈 300多家

生物医药企业，引导和孵育一批核心企业落

户横琴，带动澳门与横琴本地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促进珠海、澳门与葡语系、欧盟国家开

展广泛深度的国际合作。

中国电建集团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将投资 10亿元在保税区建设总部科

研、办公、商务大厦项目，中国电建集团市政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建东

表示，公司 4 年前就在横琴新区注册成立，

迄今已立足珠海、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标

准推动了横琴新区海绵城市项目、横琴新区

港澳智慧城排洪渠工程、珠海富山第一水质

净化厂工程等重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横

琴和珠海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付出，也成

就了公司的发展机会，我们将继续相伴横

琴、共同成长。”

打造魅力城市新中心

横琴一体化区域开发建设之始，珠海市

就成立了珠海大横琴城市新中心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开发建设主体。“起初，一体化新拓

展区域定位是给横琴新区做配套，承接一些

横琴新区不能落地的生产加工类项目。”珠

海大横琴城市新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高晓东介绍，近年一体化区域发展不断迭

代，控制性详细规划几经修改调整，一体化

新拓展区域定位升级为发展总部经济、高新

技术、生物医药与金融服务业等高端产业。

不仅仅吸纳优质产业中的佼佼者，在高

晓东看来，横琴一体化区域在城市建设上也

立足长远高起点规划设计，在主干道、快速

干线、中央绿轴、慢行空间、桥隧管廊等市政

工程建设上都参考了现代国际都市的高标

准。“一方面，横琴一体化区域坚持用新发展

理念统筹推动区域产业布局，另一方面，以超

前理念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新中心。”

横琴一体化区域还大刀阔斧地完善基

础设施和城市配套，为区域打造高层次的生

活配套。目前，一体化区域南湾大道、情侣

南路、十字门隧道等“三横五纵”骨干路网逐

步完善，人才保障房即将投入使用，基础教

育、医疗服务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社区服务

中心等配套设施正抓紧规划建设。

可以预见，在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与横琴自贸试验区改革等

多重机遇下，以横琴一体化区域建设为代表

的区域统筹整合将为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

琴这篇文章增色添彩。

图为横琴一体化片区与澳门的建筑隔

水相望，两地桥隧通畅、人员往来便捷。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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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曾担

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

席顾问的刘兆佳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对香港

选举制度进行修改完善，有利

于香港特区政府集中精力抓经

济、谋发展、惠民生，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

刘兆佳认为，其核心在于

重建选举委员会并扩大其职

能。根据《决定》，选举委员会

的组成由原来的四大界别扩

展为五大界别，人数由 1200人

增加到 1500人，并新增选举立

法会部分议员、提名立法会议

员候选人等职能。

“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

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部分议员

都由选委会选举产生，香港特

区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社会基

础有了更多共同点，有助于提

高香港特区治理效能，实现良

政善治。”刘兆佳说。

在过去，由于香港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存在

漏洞，给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

“反中乱港分子进入立法

会后大肆操弄政治议题，导致

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的公共

议程都被政治议题所主导，真

正亟需解决的经济社会民生

问题却被边缘化。更有甚者，

滥用议事规则，无视民声民

怨，妨碍香港特区政府施政，

造成巨大内耗。”刘兆佳指出，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行政机关

与立法机关沟通更加顺畅，香

港有望摆脱政治争拗，经济

类、民生类议题将有更多机会被讨论，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有

条件集中精力抓经济、谋发展、惠民生，群策群力解决香港深层

次问题，为广大市民谋福祉，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决定》的另一个亮点，是设立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

员会，负责审查确认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

举中的候选人资格。

刘兆佳指出，此举同样有利于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

特区管治架构之外，将香港特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乱象表明，过于开放的选举制度，只会

破坏香港的政治生态，导致社会愈发分裂，政治斗争频仍，直接

伤害香港经济民生。香港民主如果按照老路走下去，只会陷进

死胡同。”刘兆佳表示。

刘兆佳强调：“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将意图搅乱香港、破坏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反中乱港分子扫地出门，推进香港民主

制度和水平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正确轨

道上行稳致远。”

《决定》出台后，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通过发表声明、联

署签名和摆街站等方式，表达对《决定》的坚定支持。刘兆佳指

出，香港市民对于选举制度修改完善持积极态度。“香港国安法

出台后，香港恢复了稳定，市民走在街上觉得安全了很多。有例

在先，尽管部分反中乱港分子围绕选举修法制造杂音，但香港市

民能够保持理性，对此次选举制度修改完善给予支持。民众都

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

刘兆佳还提出，全国人大出台《决定》只是第一步，选举制度

修改完善后续仍有不少功课要做。“选举修法涉及修改香港多条

本地法律，工作非常繁重，对‘坚定爱国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

率提出较高要求。一定要在未来 12个月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新选举制度落到实处。”


